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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利申请流程及管理规定 

1． 申请前准备工作 

专利发明人撰写专利之前，应进行充分的文献和专利调研，提出专利保护要

点，并就是否申请专利征求所在研究组组长的同意。 

2. 申请前检索  

   撰写专利之前，发明人应将技术内容和关键词（中英文）发给研究室知识产

权专员，研究室知识产权专员对国内外的相关专利文件进行检索后，出具《专利

检索分析报告》，并提出修改建议。 

3. 申请文件的形式修改 

    发明人撰写好摘要、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后，发给知识产权专员，知识产权

专员按照专利撰写要求提出修改意见。发明人根据修改意见，结合所在组组长意

见进行专利修改。 

研究生申请专利应同时征得导师和组长的同意，主要由导师进行专利撰写

的指导。 

    修改后的专利交给知识产权专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由发明人填写相关表

格，进入正式申报程序。 

4. 专利申请的审批及定级 

    发明人将《专利技术申报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专利检索分析报告》

和所在组组长的相关意见（是否同意申请，技术内容的重要性和推荐的定级）的

电子版发送至室主任邮箱。 

    打印《专利技术申报书》一式两份（A4 纸，单面打印），发明人、组长签字

后送室主任签字批准。 

室主任根据发明人、知识产权专员和组长意见，结合专利的重要性对所申报

专利最终定级。 

5. 申请文件的递交 

    将签好字的《专利技术申报书》纸件，交给知识产权专员，电子版和修改后

定稿的申请文件发送至知识产权专员邮箱，由知识产权专员正式递交。 

6. 申请文件的实质性修改 

A、B 等级的专利申请，代理人在国家局的检索报告出来后，会给出专利授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十二室 

                                             3

权前景意见和一些实质性的修改意见，请发明撰写人与代理人积极沟通/修改。 

7. 审查意见的答复 

请发明人接到审查意见通知书后，积极与代理人沟通，及时答复审查意见。 

如审查意见中确有难以克服的障碍或技术缺陷，发明人认为难以达到授权的

目的，可填写《专利申请终止申请表》并交组长、室主任签字批准。 

签字后的《专利申请终止申请表》应在审查意见答复期限之前交知识产权专

员员（纸件和电子版）。 

对于重要专利，发明人在填写《专利申请终止申请表》的同时，应向室主任

提交详细的分析报告，说明具体原因。对多次造成重要专利终止申请的责任人，

取消其专利奖金，并取消其承担重要课题的资格。 

8. 专利的驳回与复审请求 

专利申请驳回后，发明人有两种选择： 

（1）提复审请求。与代理人沟通，针对驳回意见撰写《复审请求意见》，填

写《专利变更申请表》，请室主任审批&签字。 

（2）放弃复审请求。填写《专利申请终止申请表》，请室主任审批&签字。 

自驳回决定发文日起 3 个月内，发明人将签好字的《专利变更申请表》或《专

利申请终止申请表》纸件和电子版交知识产权专员。 

 

注：《专利检索分析报告》的内容仅限于国内外已经公开的专利文献，学术文献请各发

明人自行检索。 

 

二、论文管理规定 

1.论文发表前审查，严格执行《大连化物所科技论文发表前审查规定》（化物所

发 [2011] 51 号）。 

2.论文发表后，将《论文发表前审查表》及《数据出处表》交给室里论文管理员

保存，电子版论文（从电子期刊中下载）发给论文管理员留存。 

3.论文管理员登记已发表论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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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记录管理规定 

1.实验记录本由论文管理员统一从综合档案室领取登记，室内人员从论文管理员

处登记领取使用，并按照实验记录本扉页要求使用。 

2.人员离室需交回实验记录本、实验数据等所有实验记录，实验记录本交由论文

管理员保管登记，其他实验数据交由所属研究组组长保管（含电子数据需刻盘留

存）。 

3.借阅实验记录，需填写《实验记录借阅单》，并由借阅人及实验记录所属研究

组组长签字，方可借阅。 

 


